
关于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受理情况的公示

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入河排污口设置管理有关规

定，2026 年 1 月 8 日，我局受理了河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

理局关于河津市第二污水处理厂入河排污口的设置申请。

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，受理信息公示时限：2026 年 1

月 9 日－2026 年 1 月 22 日（10 个工作日）。

通讯地址：郑州市金水区城北路东 12 号

联系电话：0371-66021884

联系人：师洋

邮编：450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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